  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「空間行善者-獨居銀髮族暨弱勢民眾住屋愛心修繕」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檔編號：
	申請人姓名
	
	性  別
	
	出生年月日
	

	身分證字號
	
	聯絡電話
	

	戶籍/聯絡地址
	

	獨居狀況(請勾選)
	□年滿65歲以上，實際居住臺中市，有單獨居住之事實。
□同住家屬均缺乏生活自理能力或均無照顧能力。
□與子女同戶籍，但其未經常同住（一周連續達3天以上獨居之事實）。
□有同住者，且同住者均65歲以上之老人。
□其他經社會局、各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、各區公所訪視評估需列冊關懷之老人。

	經濟陷困之弱勢民眾(請勾選)
	□低(中低)收入戶  □受災戶 □特殊境遇家庭 □其他經社工員評估確有需求之民眾

	福利身分別(請勾選)
	□低收入戶    款 □1.5倍中低收入 □2.5倍中低收入 □經濟陷困(邊緣戶) 請簡要敘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欲修繕房屋項目(請勾選)
	□屋頂(瓦)防水、排水    □室內給水、排水等設施處理
□地面(磚)、樓梯之修補  □衛浴、廚房設備之修補汰換  
□門窗、床鋪、櫥櫃、洗衣機、熱水器、瓦斯爐之修補汰換
□防滑措施              □安全扶手設施或住宅安全輔助器具  
□其他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

	社會資源使用狀況
個案是否使用社會資源：   
1.□否 2.□是（若勾否，右列免勾選）
	1.□居家服務2.□日間照顧 3.□家庭托顧 4.□老人營養餐飲服務 5.□輔具購買、租借及居家無障礙環境改善 6.□居家喘息服務7.□機構喘息服務 8.□居家護理9.□居家復健 10.□獨居老人緊急救援系統服務
11.案家附近是否有社區關懷據點□否  □有：名稱               
12.□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中低收入戶原住民建構、修繕住宅補助
13.□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
14.□本府各單位同質性住屋修繕補助
15.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

	社會局書面初審
	□不符合資格，予以結案。
□符合資格，擇日實地訪視。

	申請單位
	
	申請人
	
	單位主管
	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

同  意  書

茲同意就本人所居住之房屋進行修繕，並同意以下事項：

一、本人及家屬同意配合履行與修繕相關之現場勘察、施工，及其他行為。本人同意本次修繕之範圍由相關單位及公益團體決定之。

二、本人有權利就房屋進行修繕，如有紛爭，本人應自行解決，與修繕之相關單位無涉，且修繕後不得要求修繕之相關單位及補助單位拆除或恢復原狀，一切責任由本人自行承擔。本次修繕不收取任何費用，相關單位將盡量依據預定時程進行修繕，但預定之修繕期間如有變更者，本人及家屬同意配合辦理。
三、本人確知本次修繕之標準是讓房屋或所修繕之物品，達到堪用之程度。修繕所使用之材料一般均是受捐贈或回收之建材，故無任何保固。但如有任何瑕疵，得另行向相關單位申請修繕。

四、本人確知本次修繕為相關單位之公益行為，本人同意拋棄一切對於修繕相關單位及個人之民、刑事請求或訴追之權利，但出於行為人之故意或重大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。

五、本同意書之簽定出於自由意志，並無勒迫。
同 意 人：
簽名蓋章：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
戶籍地址：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
身分證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
見 證 人(里鄰長或里幹事)：

簽名蓋章：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
戶籍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
身分證字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